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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由(i)立訊有限（一家由王女士及王先生分別擁有50%及50%

的公司）持有約37.49%；及(ii)由王先生持有約0.27%。緊隨[編纂]完成後，假設[編纂]未獲行使、股
票期權激勵計劃下授出的期權未獲行權，以及發行在外的可轉換債券的轉換權未獲行使，且自
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起直至[編纂]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並無變動，王女士、王先生及立訊有限將
合共控制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編纂]。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王女士、王先生及立訊有限構
成一組控股股東。

業務劃分

本集團主要從事為消費電子、汽車電子、通信與數據中心和其他終端市場的全球客戶提供
從零組件、模組到系統的跨領域垂直一體化開發與智造解決方案。

除本集團業務外，王女士及王先生亦控制立訊有限、立景創新及他們的子公司，主要從事(i)

設計、開發及製造汽車內部的先進界面解決方案（「BCS業務」）；(ii)提供手機組裝原始設備製造
服務（「立臻業務」）；及(iii)設計、開發及製造精密光學模組及解決方案（「立景創新業務」，連同
BCS業務及立臻業務統稱「其他業務」）。

下文呈列我們的主要業務與其他業務的區別：

BCS業務

BCS業務專注提供汽車內部的人機交互界面解決方案。BCS業務的主要產品為應用系統，包
括汽車開關、控制面板及雨水╱光照感測器系統，用於照明、視覺效果及智能控制等功能。該
等產品位於車廂內外，可被終端使用者看見或接觸，一般在實際觸感、外觀及噪音方面有嚴格
規範。BCS業務的主要生產工藝包括注模、塗抹潤滑劑、卡扣壓合、電阻焊接、機械按鍵力與位
移測試、觸控校準測試以及光源的發光通量檢測。

與之相反，我們的汽車電子業務專注於汽車的電子能源傳輸及信號交互。我們的主要汽車
電子產品包括(i)整車線束和連接器、特種線束及母線等零組件；(ii)無線充電模組、超寬帶數字
鑰匙、安全氣囊控制單元、智能接線盒、電池管理系統等模組；及(iii)汽車血管神經系統、智能
域控制系統、智能座艙系統、智能底盤系統及動力總成系統等系統。該等零組件、模組及系統
一般不會被終端使用者看見或接觸，其功能就如汽車座艙內的血管及神經。因此，該等產品的
實際觸感、外觀及噪音的規範有限。此外，我們的智能域控制系統及智能座艙系統等產品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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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複雜的軟件控制邏輯。我們的汽車電子業務的主要生產工藝包括金屬鑄造與加工、螺絲緊固、
精密模組層壓、電氣性能測試及老化測試。

立臻業務

立臻業務專注於提供手機組裝原始設備製造服務。作為原始設備製造服務供應商，立臻業
務主要按客戶的設計及規格製造產品，很少參與產品設計與研發服務。

收購聞泰ODM業務後，本集團的業務參與手機組裝的原始設計製造服務。作為原始設計製
造服務供應商，我們為客戶提供設計、研發及生產能力。我們並不參與提供手機組裝的原始設
備製造服務。由於業務性質不同，立臻業務與我們的業務在手機組裝方面的客戶與定價模式亦
存在顯著差異。

立景創新業務

立景創新業務專注於提供跨領域定製精密光學解決方案，涵蓋實現關鍵光學功能的相機模組、
光學零組件及系統集成，並致力賦予全球智能設備客戶卓越的視覺及影像體驗。立景創新業務
的主要技術涵蓋光學模組模擬、黏合劑研發、設備自動化及主動對準技術，著重精密光學系統
的技術深度。

由於我們的業務不涉及提供實現光學功能的光學解決方案，基於其業務性質、產品類型及
功能以及所應用技術，立景創新業務與我們的業務屬獨特且獨立。

基於上述原因，董事認為本集團與其他業務有明確業務劃分，將不會且不大可能與本集團
業務競爭。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除我們的業務外，控股股東及他們的緊密聯繫人概無於直接或間
接與我們的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的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而須根據上市規則第8.10條作
出披露。

不競爭承諾

就我們的A股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而言，控股股東已於2010年7月30日以本公司為受益人
作出若干不競爭承諾，據此，控股股東已承諾（其中包括）以下事項：

(i) 他們目前不存在從事與我們相同或相似業務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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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他們在對本公司擁有直接或間接控制權期間，將嚴格遵守國家有關法律、法規、規範
性法律文件的規定，不直接或間接從事與我們相同、相似或構成實質競爭的業務，亦
不會直接或間接擁有與我們從事相同、相似或構成實質競爭的業務的其他企業、組織、
經濟實體的絕對或相對的控制權；

(iii) 他們將利用對所控制的其他企業的控制權，促使該等企業按照同樣的標準遵守上述承
諾；及

(iv) 他們若違反上述承諾，他們將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包括但不限於由此給本公司及其
他中小股東造成的全部損失。

就後續融資活動而言，立訊有限進一步於2014年10月15日及2022年11月13日以本公司為受益
人作出若干不競爭承諾，據此，其已承諾（其中包括）以下事項：

(i) 其及其現在或將來所控制的企業不會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間接地從事與我們的主營業務
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或潛在競爭的業務或活動；

(ii) 如因國家法律修改或政策變動不可避免地使其及其所控制的企業與本公司構成或可能
構成同業競爭時，就該等構成同業競爭之業務的受託管理或收購，本公司在同等條件
下享有優先權；及

(iii) 在其作為本公司控股股東期間，前述承諾是無條件且不可撤銷的。其違反前述承諾將
對本公司因此所受到的損失作出全面、及時和足額的賠償。

獨立於控股股東及他們的緊密聯繫人

我們相信，我們有能力在[編纂]後獨立於控股股東及他們各自的緊密聯繫人（不包括本集團）
開展業務，原因如下：

管理獨立性

我們的業務由董事會與高級管理層管理及經營。各名董事及高級管理層成員擁有相關管理、
財務或行業相關經驗，以為業務管理作出貢獻。有關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資歷及經驗的更多資料，
請見本文件「董事及高級管理層」。

董事會由五名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除控股股東兼執行董事王女士及王先
生目前在他們持有投資的其他業務中擔任非執行董事外，概無董事或高級管理層在控股股東或
他們的緊密聯繫人擔任任何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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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他們的職責有所重迭，王女士及王先生過往一直投放足夠時間及精力履行作為董事及
高級管理層的職務，且將繼續專注於本集團業務。履行職責時，他們一直並將繼續由本集團的
獨立高級管理層團隊支持，該團隊獨立於控股股東及他們各自的緊密聯繫人。我們的執行董事
及高級管理層團隊擁有足夠相關經驗，能獨立於控股股東及他們各自的緊密聯繫人管理業務及
運營。

我們的各名董事均知悉其作為董事的受信責任，要求（其中包括）其須為本公司的利益且以
符合本公司最佳利益的方式行事，且不容許其董事職責與其個人利益之間出現任何衝突。若本
集團與任何董事或他們各自的緊密聯繫人將訂立的任何交易中出現實際或潛在利益衝突，有利
益關係的董事須於本公司的相關董事會會議上就有關交易放棄投票，且不得計入法定人數。

董事會由八名董事組成，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我們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在公司管理及
管治方面擁有豐富經驗，且委任他們是為了確保董事會僅在充分考慮獨立公正意見後方會作出
決定。本公司的若干事項必須提交獨立非執行董事審閱。

此外，作為A股上市公司，我們已制訂及採納一套全面內部控制及管理系統，符合深圳證券
交易所規則的相關規定。我們亦已採納一系列企業管治措施管理本集團與控股股東之間的利益
衝突（如有），以支持獨立管理。請見本節內「—企業管治措施」。

基於上述原因，董事認為本集團有能力在[編纂]後獨立於控股股東及他們各自的緊密聯繫
人管理業務。

運營獨立性

我們擁有獨立於控股股東及他們各自的緊密聯繫人就自身業務運營作出一切決定及開展自
身業務運營的所有權利，並將於[編纂]後繼續如此行事。

我們持有並享有與我們業務運營相關的所有相關牌照及許可證。我們亦可以獨立接觸我們
的客戶、供應商及業務合作夥伴。我們的管理及運營由一隊全職獨立管理團隊及員工進行，毋
需依賴控股股東及他們各自的緊密聯繫人。

我們在全球各地擁有自家生產基地，包括亞洲、歐洲、美洲及非洲。我們擁有自身的生產
團隊專門負責生產及運營程序，且生產基地一直並將繼續由自身的生產團隊運營。除若干總樓
面面積約為194,980平方米的處所按與市場條款相若的條款從控股股東的若干緊密聯繫人租用以
用作我們的生產及其他商業用途外，我們的業務運營所需的所有物業、設施及設備均獨立於控
股股東及他們各自的聯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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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關連交易」一節載有本集團與控股股東或他們各自的聯繫人之間的持續關連交易，
這些交易於[編纂]後將會持續。所有有關交易的條款經公平磋商後按正常商業條款釐定。因此，
有關持續關連交易預期不會影響我們的整體運營獨立性。

基於上述原因，董事認為，我們擁有獨立於控股股東及他們各自的緊密聯繫人就自身業務
運營作出一切決定及開展自身業務運營的所有權利，並將於[編纂]後繼續如此行事。

財務獨立性

我們擁有獨立的財務系統，按照本身業務需要作出財務決定。我們亦擁有自身的內部控制
及會計系統、會計及財務部門以履行財務職能，全部均獨立於控股股東及他們各自的緊密聯繫人。
此外，董事會已建立完全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的審計委員會，以對（其中包括）我們的會計及
財務報告程序提供獨立監督。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並無獲任何控股股東或他們各自的緊密聯繫人向我們授出或
擔保的任何未償還貸款。鑒於本集團穩建的財務狀況、穩定現金流量產生及流動資產水平以及
我們自行獨立集資的能力，我們能從獨立第三方獲得融資，毋需依賴控股股東或他們各自的緊
密聯繫人。

基於上述原因，董事認為，從財務角度而言，我們能夠獨立於控股股東及他們各自的緊密
聯繫人開展業務，並能夠保持財務獨立，不會過分依賴控股股東或他們各自的緊密聯繫人。

企業管治措施

董事明白良好企業管治對維護股東權益的重要性。我們會採納以下措施保障良好企業管治
標準，並避免本集團與控股股東之間出現利益衝突：

(a) 作為我們籌備[編纂]的一部分，我們已修訂我們的公司章程以符合上市規則的規定。
具體而言，我們的公司章程規定，除非另有規定，否則董事不得就該董事或其任何聯
繫人擁有重大利益的任何合同或安排或其他提案的任何決議案投票，且該董事不得就
批准有關合同或安排或提案的決議案計入出席會議的法定人數。此外，若召開股東大
會審議任何控股股東或他們各自的緊密聯繫人擁有重大利益的建議交易，有關控股股
東應就相關決議案放棄投票；

(b) 我們承諾，董事會應確保成員組成均衡，其中獨立非執行董事不應少於三分之一，以
確保董事會能夠在其決策過程中有效行使獨立判斷，並向股東提供專業建議。我們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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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且我們相信我們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具備足夠經驗，並無任
何可能對其行使獨立判斷造成重大干擾的業務或其他關係，將能夠提供公正的外部意
見，以維護[編纂]的利益。有關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詳情，請參閱本文件「董事及高級管
理層—董事會—獨立非執行董事」；

(c) 我們已根據上市規則第3A.19條委任富比資本有限公司為我們的合規顧問，其將就遵守
適用法律及上市規則（包括與董事職責及企業管治有關的各項要求）向我們提供建議及
指引；

(d) 本公司已建立內部控制機制，以識別關連交易。[編纂]時及[編纂]後，若本公司與控股
股東或他們的任何聯繫人訂立關連交易，則本公司將遵守適用的上市規則；

(e) 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應每年審閱任何持續關連交易，並在年度報告
中確認這些交易均在我們的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或不遜於獨立第三
方可得或由獨立第三方提供的條款訂立，且這些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股東的整體利
益；及

(f) 獨立非執行董事將每年審閱控股股東提供的不競爭承諾及他們遵守有關承諾的情況。

基於上文所述，董事認為，我們已採取足夠及適當的企業管治措施，以管理本集團與控股
股東之間可能產生的現有及潛在利益衝突，並於[編纂]後保障少數股東的利益。


